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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西元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歷經多年已成為全球投資的重點

國家。世界各主要工業國家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低廉且充足

的勞動力，故多年來世界各國均積極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

爭力。是以，以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力流動十分活躍，社會上甚至存在專門挖掘高

級人才的「老闆市場」、「獵頭公司」，在利益的驅使下，企業一些員工透過跳槽、辭職、

退職等形式，將在原企業商業秘密行生產相同產品，與原企業爭奪產品銷售市場，展開

商業競爭。科技人員跳槽帶走技術，經營管理人員離職帶走原單位重要商業秘密另謀高

就，屢見不鮮，而企業亦沉溺於「買技術不如偷資料，偷資料不如挖人才。技術跟著人

才走，人才到手樣樣有」的情形，透過各種管道設法招攬人才，使商業秘密發生失控外

洩現象（註一）。針此，本文就企業常用之競業禁止條款之理論加以介紹並提出個人淺見。 

二、競業禁止之定義： 

（一）競業禁止又稱之為「競業避止」或「不競爭條款」，是指：民事法律關係中的當事

人依據契約或法律規定，一方享有權利他方負有義務，權利人可以要求義務人在

一定期限內不得從事與自已經營相同、類似或相似的競業，即有權限限制義務人

進行針對自已的競爭行為（註二）。易言之，即法律規定或勞雇雙方以契約約定限

制勞工在約定之時間及地域內，不得從事與原雇主競爭之相同或類似工作，以保

障先前之雇主企業在經營、技術或人力之投資或培訓不致落空。 

（二）由於企業的人員流動是企業喪失商業秘密的重要途徑，有的職工跳槽以後帶走原

單位的商業秘密為其他單位服務，有的離職以後另起爐灶，利用原單位的商業秘

密，從事與原單位相競爭的經營或服務，上述種行為無疑都侵害了原單位的權益。

因此為防止商業的秘密外洩，給國家、社會和企業造成嚴重損失，各國立法一般

都允許通合理的競業禁止合同，適當的限制職工的流動。但同時，為了避免不合

理的競業禁止合同侵犯公民的勞動權，阻礙資源的優化配置，需將其限定在一定

的範圍之內方屬合理（註三）。 

三、競業禁止之法律性質： 
競業禁止之法律性質，對權利人而言屬於請求權，即請求義務人不為一定行為之權

利，僅存在於當事人間，與一般債權相同具有相對性，對義務人而言，屬於一種不作為

義務，只有義務人有不作為之事實，即構成不作為義務之清償，義務人有無清償之意思



在所不問。競業有一定地域、空間、種類上的相關限制，不競業之義務可以經由法律明

文或當事人間以契約約定發生（註四）。 

四、企業實施競業禁止之方式： 
企業實施競業禁止方式，主要可分為三種形式： 

（一）訂立競業禁止契約：企業與勞工成立勞動契約時即可約定，並確定競業禁止之內

容。其內容可包括：勞工在職期間不得於競爭企業任職、不得另行成立或投資其

他企業與雇主展開競爭、不得自行經營與本企業競爭相同業務、不得引誘其他勞

工離職或牟取私人利益等等。 

（二）通過制定企業規章制度實施：企業內部之規章制度可以經過民主合法程序確立，

只要規章制度不違反法律、法規、妨害社會公共利益和損害勞工權益，且勞工進

入企業時沒有明示異議者，對於勞工即有拘束力。如企業對於其知識產權保護辦

法中規定相關事項（註五）。其情形可細分為，內部規章生效於勞工任職前，對勞

工明示該規章而勞工未表示異議時，視為勞工同意，規章規定生效於勞工任職後，

該勞工明知或應該知悉競業禁止規定不表示異議者，推定該員工默示同意，該員

工有異議並未因此離職時，如該競業禁止規定不違反法律、法規及以損害公共利

益時，該規定對勞工拘束力不受影響（註六）。 

有反對說認為：企業內部制定之規章、規則等規範性文件確定勞工離職後之競業禁

止義務，是企業單方面制定之規範性文件，不應對離職勞工發生法律拘束力。企業規章

多半由僱主單方訂定，勞工只有服從、遵守之義務，而無選擇之權利，無法實現自已的

意志。如認為企業規章能創設勞工離職後之競業禁止義務，無疑使雇主有單方面加諸勞

工義務之權利，將嚴重侵害勞工之自由選擇職業權及生存權（註七）。更有學者直指，規

章規定之競業禁止，實際上是組織性防範措施，其效力限於職期間（註八）。 

（三）依法執行國家有關競業禁止規範（註九）：在有關法律、法規及政府規章的授權範

圍內，單位對特定職員明定競業禁止（註十），半出現於國家科技單位。 

對於約定競業禁止之前提，有學者認為簽訂「約定競業禁止契約」為其前提要件。

易言之，約定競業禁止之發生以雙方有事先約定為前提，如雙方未有事先約定，勞工有

自由從事勞動之權利，無論在勞動契約期間內或是解除勞動契約後，勞工無任何競業禁

止之義務。雇主不得以強迫或其他方式強制勞工，而應以協商方式簽訂競業禁止契約，

此為該契約之有效前。 

五、競業禁止契約之合法判斷標準： 
有關競業禁止協議之合法判斷標準，有學者認為對於競業禁止約定效力之判斷應以

公平原則為指導方針，公平原則是在判斷保護商業秘密的競業禁止協議效力時，應充分

權衡雇主與勞工之利益關係，同時判斷合法應保護之利益是否大於被犧牲之利益。在競

業禁止關係中，被犧牲之利益是勞工之生存權、擇業自由權以及公眾利益。如果被犧牲

之利益大於雇主應得保護之合法利益，競業禁止之協議應認定為無效。主要可分為以下

幾點加以說明（註十一）： 

（一）目的合理性：保護商業秘密之競業禁止協議，目的是為了有效保護商業秘密，而



非用以限制自由貿易、破壞公平競爭。合理競業禁止應符合誠實信用、自願公平、

等價有償之基本原則，不得與勞工依法享有之平等、自由就業權利相衝突。 

（二）對象限制合理性：實行競業禁止，雇主必須存有重要商業秘密，與保護商業秘密

無關之競業禁止措施均屬無效。合理競業禁止中之商業秘密包括技術秘密與經營

秘密，涵蓋有營銷計畫、獨特工藝、人事機密、客戶名單、特有配方、價格策略

等。至於一般性的技術、知識經驗或勞工任職時無法接觸到的商業秘密，則不得

將其列入競業禁止的限制範圍。實施競業禁止人員之範圍應盡量縮小，對不直接

接觸商業秘密之一般勞工不宜適用。競業禁止對象主要有：領導、決策職位之經

營管理人員、高級研究開發人員以及關鍵技術人員、市場計畫與銷售人員、財會

人員與秘書人員等。 

（三）範圍限制合理性：競業禁止範圍應當在勞工於原單位任職時，接觸或可能接觸之

商業秘密範圍內，一般限定於不得經營與原雇主相同之業務或受僱於其他競爭單

位。領域限制必須明確、肯定，不得以開放定義方式加以規範，否則無效（註十

二），並且須嚴格審查雇主何種信息屬於商業秘密，以及是否採取防範措施。判斷

時應秉持社會標準並以同業競爭角度判斷，是否屬於先進技術並非唯一標準。該

技術以及經營信息所帶來的經濟收入或競爭價值將成為決定性要素（註十三）。勞

工多半屬於一專多能，於原雇主只利用其專業領域之一部分而為專業工作，如果

競業禁止限制勞工以其他專長去他公司任職或自營事業，則顯然屬於利用經濟上

強勢脅迫勞工接受，屬於對就業權之根本限制，侵害勞工勞動權，違背合理原則。 

（二）期限限制合理性：競業禁止協議關係中，離職勞工不競業義務有期間

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規章及地方法規規定離職勞工競業禁止期限

一般不得超過三年．另有學者提出更為細緻之分類：關於醫藥、化工、

生物等發展週期長的行業，其合理期間可確定為三年；鋼鐵、機械、

礦山等傳統行業，其合理期限可確定為一年；對於電子行業，其合理

期限可確定為一年；金融、證券、保險等行業，合理期限為三至六個

月。傳統規定合理期限為二至三年的作法，難以反應各行業的技術更

新（註十四）。理論上，競業限制中限制時間愈長，對勞工之利益損

害愈大，在具體情形下，限制之具體期限，應依據雇主的商業秘密及

競業利益在市場競爭中所具有之競爭優勢、持續時間、勞工掌握該秘

密之程度與國家對商業秘密之保護水準高低等因素，加以確定適當期

限。如果期間超過合理限度，法院可以加以變更。 

（三）地域限制合理性：地域限制是指競業禁止協議約定勞工不得進行競業的地域範

圍，所限制之區域應當以勞工與雇主可能產生實質性競爭關係之經營區域為準，



不得將其擴大至雇主將來可能開發業務區域。有認為地域因素主要在雇主有商業

秘密競爭利益之地域範圍內，企業才有商業秘密之競爭利益，所以勞工於該地域

外之競爭行為不受限制。但隨著全球化以及訊息物流之快速便捷，企業經營範圍

也日漸擴大，有學者認為對於跨國公司而言，地域限制擴大至全國或全世界亦屬

合理。大範圍地域限制的合法性取決於企業是否具有相應之經濟與技術實力，以

及市場占有率（註十五）。 

（四）領域限制之合理性：領域限制是指勞工不得與雇主形成競爭關係的職業種類與專

業領域，此為競業禁止之必要條件。限制領域內容不能以變動狀態加以約定，如

禁止勞工從事任何與本企業現在及將來所有經營有關係之競爭活動。有認為：對

於勞工職業種類和領域之限制應該較為嚴格，應當限於勞工在職時所從事之相同

工作，否則將剝奪勞工生存權。亦有認為限制勞工不得為相同工作無異強迫勞工

改行，在專業分工精細的時代必然危及勞工生存。對離職勞工職業種類與領域之

限制方式有：限制技術領域、限制產品服務範圍以及限制行為，如禁止招攬客戶、

禁止引誘其他勞工跳糟或設立其他競爭企業等。因勞工在競業禁止關係上之弱勢

地位，針對禁止範圍之合理性應由法官依據個案加以判斷之，不得由雇主自行確

定其範圍，而限制領域不清或限制範圍不合理之競業禁止協議無效。 

（五）補償之合理性：受競業禁止勞工多半為技術人員或高級管理人員，於其專業知識

領域內較能發揮其專長，履行競業禁止義務限制其實際收入與機會收入，企業應

補償員工擇業、就業及勞動報酬代價（註十六）。 

有關若無補償約定之競業禁止契約是否有效，有些學者有不同看法，多數學者均認

為應為補償，雇主未給予合理補償者，競業限制條款應解為不合法（註十七）。但就商業

秘密與補償費之間，認為商業秘密如以勞工智力活動之角度而言，企業若未進行重大投

資或努力，對於勞工自發性的職務發明，該勞工離職後企業應發給補償費；但如勞工僅

因職務關係被動接受企業投資下所有之商業秘密而無重大貢獻時，要求企業支付補償費

並無道理（註十八）。應否補償不應是競業禁止契約是否有效的要件，但在立法上，應規

定受競業禁止限制之勞工有獲得補償之權利並應明定補償標準，因為競業禁止契約在保

護雇主商業秘密，但亦不能忽視勞工之擇業自由權。競業禁止之約定限制以及剝奪勞工

在自己最為熟悉的行業並且將能力、知識、經驗充分發展服務社會之權利與機會，有違

社會公益。再者，掌握雇主商業秘密之勞工離職後從事同業活動是合法行為而非違法行

為，只因掌握原雇主之商業秘密而在從事同業活動中，「可能而非必然或不可避免的」洩

露或使用該商業秘密而有禁止之必要。況且可能知悉商業秘密之人十分廣泛，但並非全

部都能將該工作轉化為自己知識能力之一部分，例如秘書人員即為適例。顯然在法律未

明示受競業禁止之勞工有受補償之權利並確定其標準之情形下，不能要求勞工不為其可

為之合法行為而未受到補償。而且約定競業禁止雖不妨礙勞工從事非競業之工作，但勞

工既被剝奪在熟悉領域工作之機會，不可避免的會受到損失。 

此外，關於補償數額之客觀標準，因為各行業之客觀具體情形不同，雇主與勞工對

補償之合理對價標準認定不一，無法建立一個絕對的標準公式。有學者認為補償費數額

主要應依據企業可保障利益的大小以及勞動者預期收入的多寡來決定，但國家立法上不



宜規定統一標準（註十九）。關於補償金額有兩個客觀標準可供參考（註二十）： 

1.  最低生活費標準：限制期間內之補償費不得低於國家或勞動者所在地規定之社會最

低生活費。此為最低限度之補償標準，主要適用於工作技能以及收入較低階層之人

員。 

2.  年工資總額相關之補償標準：針對高級管理及技術人員，其創造之效益通常大於其

工資收入，如為競業行為，影響層面較大，而勞工不競業之損失亦較高，因此在保

證基本生活前提下，應當彌補其工資損失。 

六、結論： 
商場競爭激烈，各企業為求勝出，冀以最短時間、最低成本，搶得先機、獲取利潤，

通常咸以挖角方式達其目的。然，此一方式原無規則可循，一切皆以「利」為考量；影

響所及，各企業不願栽培自己員工、員工與雇主間亦毫無情誼可言；尤有甚者，各企業

自行耗費鉅資研發之技術成果，亦隨者員工之任意跳槽而難以確保。為遏止類此歪風，

各企業遂紛紛與其員工簽訂競業禁止條款，以保護自身技術成果，良有以也。持平而論，

揆諸各企業之競業禁止條款，其內容大抵偏袒資方，至勞方權益，則少有言及。亦即，

勞方如欲獲得工作、賺取薪資，即需同意資方所訂條件；遑論能與資方處於平等地位，

雙方秉於誠信，共同商訂合乎雙方利益之內容。至此一失平現象，在勞方離職他就時，

益加彰顯。因此，資方以勞方違反競業禁止條款為由提起訴訟，時有耳聞。是以，對員

工權利之限制也不能無限制之剝奪，而需要一個合理的限度。建立營業秘密保護中合理

之競業禁止制度，在世界各國迄今仍是一個難題，即使在競業禁止契約條款常見之已開

發國家中，至今對競業禁止的合理性、競業禁止契約之有效性還是眾說紛紜，尚無定論。

所以，建立合理競業禁止之制度，一方面可使企業為保護自身利益，防止遭受他企業不

當挖角影響，另一方面可使員工工作權之保障，而無需無條件犧牲，進而達成雙贏之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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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1 頁，中國 200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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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論文，2005 年 6 月。 

註四：楊秀峰、馮錦衛，「僱傭關係中競業禁止問題初探」，河北法學，2000 年第 6 期，

第 93 頁，2000 年 6 月。 

註五：李勝群、唐春，前揭註一，第 53 頁。 

註六：陶鑫良，「商業秘密保護中的合理競業禁止」，知識產權，1996 年 3 月號，第 33

頁，中國，199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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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1 期，第 18-19 頁，江西，2005 年 2 月。 

註十二：趙德淳，「論競業禁止合同」，財經問題研究，第 229 期，第 95 頁，遼寧，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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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頁，中國，2002 年 5 月。 

註十四：王可達，「競業禁止：人才流動中的商業秘密保護」，人才開發，2005 年 3 月號，

第 20 頁，廣州，2005 年 3 月。趙德淳，前揭註十二，第 94 頁。 

註十五：張鴻，「競業禁止與商業秘密保護」，中國勞動，2001 年 3 月號，第 32 頁，中

國，2001 年 3 月。 

註十六：張秀清、趙學軍，「淺析勞動法競業限制規定的運用」，郵電企業管理，2002 年

1 月號，第 54-55 頁，福建，2002 年 1 月。 

註十七：肖蓓，「競業禁止對商業秘密保護的若干問題探討」，咸寧師專學報，第 22 卷第

2 期，第 55 頁，中國，2002 年 4 月。 

註十八：張玉瑞，營業秘密法學，第 439 頁，中國，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 年。 

註十九：趙德淳，前揭註十二，第 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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